
居家安胎服務

一、補助對象  :

（一）經醫師診斷懷孕且須安胎或休養。

（二）設籍本市民，或與設籍本市市民辦理

結婚登記之孕婦（含外縣市及外國籍配偶）。

二、每人最高補助1萬1,000元。

三、補助期間：經醫師診斷「安胎或休養區

間」或「診斷日至生產日」之間。

四、申請期限：自113年 1月 1日起至113年

12月 31日止。（經費用罄，由臺南市社會局

公告停止受理）

五、申請方式：請於產後3個月內檢具下列文

件郵寄或親送至社會局【地址：708201臺南

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6號7樓 婦女及兒童少

年福利科】。




